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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2020 年 1 月-6 月）：重要事件

作者：傅鹏、赵卿梦、俞沁

本动态涵盖对 2020 年 1 月至 6 月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领域的重要事件简述。

本动态仅作为本所对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相关的近期话题的一般性探讨，不构成

本所正式法律咨询意见。

一、 人民法院作出的典型判例

我们总结了 2020 年 1 月以来，人民法院在网络安全以及数据合规领域作出的具

有代表性意义的如下司法判例：

认定事实 裁判依据及结果 简要评析

原告通过某支付软件开通个

人征信服务，同时与被告签

订了服务协议，原告授权被

告可以向合法提供其用户信

息的主体采集信息。后原告

收到被告通过网络发出的执

行案件信息1。

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隐私

权，要求被告删除该信息，

并赔偿其个人征信损失

50000 元。被告辩称，被告

采集的被执行人信息来源为

某高院，属于可公开内容，

且被告提供的被执行人信息

仅原告本人可以查阅，未侵

犯原告隐私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向原

告提供的服务是基于双方

签署的服务协议，被告收集

使用原告主体信息是在已

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进

行的，且采集原告系被执行

人的信息来自其他已合法

公开的个人信息，并仅向原

告本人提供了有关信息，属

于对个人征信数据的合理

化商业使用，不构成侵犯个

人隐私权。

本案明确了商业使用用户数

据的边界，对于收集于合法

公开渠道的个人征信数据，

可以被合理化的商业利用，

既明确滥用个人征信数据的

法律责任，也保护了信用经

济的发展。

原告腾讯计算机公司、腾讯

科技公司分别是微信软件的

杭州市互联网法院认为，被

控侵权软件批量化操作微

该案由微信群控软件引发，

系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的首



2 / 14

认定事实 裁判依据及结果 简要评析

著作权人和微信产品的经营

者。被告浙江某网络公司、

杭州某科技公司开发、运营

的“某群控软件”，利用

Xposed 外挂技术将该软件

中的“个人号”功能模块嵌

套于个人微信产品中，为购

买该软件服务的微信用户在

微信平台中开展商业活动提

供帮助。主要表现为：自动

化、批量化操作微信的行为；

监测、抓取微信用户账号信

息、好友关系链信息以及用

户操作信息（含朋友圈点赞

评论、支付等）存储于其服

务器，攫取数据信息2。

信、发布商业活动信息异化

了个人微信产品的作为社

交平台的服务功能，给用户

使用微信产品造成了明显

干扰，同时危及了微信平台

的安全、稳定、效率，已妨

碍、破坏了两原告合法提供

的网络产品与服务的正常

运行，属于《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

所规定的妨碍、破坏其他经

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

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构成不正当竞争。因此，判

令两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

竞争行为，赔偿两原告经济

损失及合理费用 260 万元，

并为其消除影响。

例涉及微信数据权益认定的

不正当竞争案。

该案判决明确了网络平台对

于其所控制的平台数据享有

不同性质的数据权益，即网

络平台对基于自身长期经

营、投入形成的数据资源整

体享有竞争权益，当该资源

受到破坏性使用时，可以获

得赔偿；而对单一数据个体

权益而言如单一微信用户数

据，尽管网络平台控制着该

数据，其他方仍可在遵守“合

法、正当、必要、不过度、

征得同意”的前提下，使用

该数据，网络平台不对该数

据权益享有专有权。

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

我们总结了 2020 年 1 月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网络安全以及数据

合规领域作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如下执法活动：

认定事实 处罚依据及结果 简要评析

江阴市某教育培训机构通过

不明渠道获得涉及全市 97 所

各类学校学生的个人信息 14

万余条。该培训机构还以在

学校门口发放小礼品的方式

采集学生姓名、家长电话等

个人信息并拨打电话推销商

业性教育培训服务，部分未

事先征得学生家长同意3。

依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对当事人处以罚款 30 万

元。此外，因涉案公民个人

信息数量巨大，江阴市市场

监管局依法将此案件线索

移交当地公安局。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消

费者个人信息逐渐成为一种

重要资源，但是企业收集和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充

分告知消费者使用目的、规

则等内容，并获得其授权同

意。

杭州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处罚决定书未说明处罚依 企业应当加强内部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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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事实 处罚依据及结果 简要评析

司的法定代表人欧阳某通过

其原工作的单位、房屋销售

跑盘及 APP 下载等途径收集

了 18 万余条个人信息，并通

过软件向个人推销贷款中介

业务。欧阳某收集、使用上

述个人信息均未经本人同意
4。

据；

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责令涉案当事人停止

违法行为并对其罚款 12 万

元。

理，限制企业内部有关部门

人员对企业数据的过度访

问，规避企业内与信息数据

职能履行无关的员工对企业

数据的访问。

青岛市北区某楼盘销售中

心，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收集 270 名登记于其他

楼盘场所的消费者信息并使

用前述信息开展电话推销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

定，给予当事人公司作出

50000 元的行政处罚。

企业应当注重对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保护，不得在未经消

费者授权的前提下转让或共

享其个人信息，企业收集消

费者个人信息亦应当获得其

授权同意。

三、 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

(一) 公安机关就部分主体侵犯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处罚

认定事实 处罚依据及结果 简要评析

犯罪嫌疑人陈某借助在中

山、江门某房产公司任职的

便利，违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并向郑某、姚某出售；

犯罪嫌疑人郑某、姚某实施

了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

行为6。

原报道未涉及处罚依据；

经检察院批准，上述 3 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逮捕，同

时，高新警方对案件涉及的

的 4 家中介公司处以行政

处罚。

就企业而言，其不得收集与

企业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

信息；同时，企业应当完善

其内部数据治理政策，限制

企业员工对于企业内部数据

及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不当访

问。

宿豫某健身中心在收集会员

个人信息时未主动告知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未按照规定采用加

密等技术措施处理及保存收

集的个人信息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第四十一条、第四

十二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之规定，对其处警告

处罚并责令改正。

企业收集个人信息时必须告

知信息主体收集、使用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或标准的要

求对收集到的信息采取必要

的保护措施，如对个人敏感

信息应当加密存储。

郑州某中等专业学校未履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企业及其负责人应当注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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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事实 处罚依据及结果 简要评析

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未制定

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未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网

络日志六个月，并因此遭受

黑客攻击8。

安全法》第 59 条规定，对

该校给予 10000 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对该校网络安全

负责人给予 5000 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于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的内

部制度建设，落实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制定网络安

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

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

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

险。

(二) 公安部公布十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9

2020 年 4 月，公安部公布了 2019 年以来公安机关侦破的 10 起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件。

案件名称 违法行为

“20191023”“暗网”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案

在“暗网”交易平台出售银行开户、手机注册等公民

个人信息 500 余万条

“4·2”“暗网”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案

利用系统漏洞盗取了 1400 余万条居民社保数据后，

伙同在柬埔寨的违法犯罪人员在“暗网”上销售个人

信息

吴某“暗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

利用暴力破解手段某汽车金融服务平台网站后台管

理权限后，盗取 30 余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并在“暗网”

出售

高某“暗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

利用网站漏洞非法窃取某银行等单位网站上存储的

6.02 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并在“暗网”出售

“12·21”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买卖公民个人手机信息、征信信息（查获各类公民个

人信息 43 万余条）

赵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至下游电信网络诈骗、暴力催债、

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人员（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 1

亿余条）

徐某等人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案 利用工作便利非法收集学生身份信息，开设实名手机

卡后，向下游网络账号注册商、手机卡倒卖商销售个

人信息（查获手机卡 5 万余张、“12306”账号 100

余万个）

梅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倒卖股民信息至境内外网络炒股诈骗团伙，供下游诈

骗分子使用股民信息实施诈骗（查获股民信息 300 余



5 / 14

万条）

杨某侵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

法案件

在工作中获取了社区疫情防控人员信息后向好友发

送，导致相关信息在微信中迅速扩散，造成恶劣影响

王某侵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

法案

在工作中获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重点人员

台账”文件并发布于小区微信群中，随后被层层转发，

造成恶劣影响

(三) 公安机关网络安全部门发布违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十大案例10

2020 年第一季度，全国公安机关网络安全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收集公民

个人信息 APP 服务单位 386 个，涉及信息咨询、辅助学习、文学小说、新

闻资讯、娱乐播报等多个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于 2020 年 5 月发布了违法收

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十大案例。

经过我们的总结，本次报道中的案例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统计如下表所示：

应用类型 存在问题 处罚结果

一款手机清理应用软件 没有详细说明索取用户通讯

录、通话记录等权限的行为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一款软件知识管理工具应用 未以显著位置、显著字体申明

收集用户信息数据项，未明示

各数据项收集用途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予以警

告处罚

一款医疗服务软件 未明示并征得用户同意，用户

服务协议及隐私声明中未明

示申请权限目的，未告知收集

用户个人信息的目的及使用

方式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予以警

告处罚

一款学习软件 在收集信息时未明示取得用

户同意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予以警

告处罚

一款汽车生活服务软件 无收集信息明示且未取得用

户同意，未向用户明示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

范围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一款学习辅助软件 在部分第三方 SDK 组件中存

在调用获取任务信息和读取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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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等两项权限的情况

一款生活类电商服务软件 用户隐私协议中未向用户明

示获取用户信息的详细用途

及业务关联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予以警

告处罚

一款金融软件 应用隐私政策中未明示第三

方 SDK 插件以及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一款综合瑜伽服务软件 未以显著位置、显著字体申明

收集用户信息数据项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一款数字填色游戏应用软件 超范围收集用户信息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四、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的执法活动

(一) 工信部通报下架 2019 年第一批侵害用户权益 App 名单11

2019 年 10 月，工信部依法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并于 2019 年 12 月，通报了

41 家存在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企业的

名单并督促其整改，详情可参见我们的文章：《海问观察：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

动态》（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 月 3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下架第一批侵害用户权益 App 名单的

通报”，该通报显示，截至通报发布之日，仍有 3 款 App 未按工信部要求完

成整改，工信部将依法要求相关应用商店立即对名单中应用软件进行下架处

理；对于已经完成整改的 App，工信部亦要求其于 2020 年 1 月 6 日 12 点

前，在相关渠道更新整改后的 App 版本。本次通报中下架的应用软件名单如

下：

软件名称 企业名称 下架版本

人人视频 武汉映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3.3/4.3.4

春雨计步器 北京春雨天下软件有限公司 2.5.4

微唱-原创音乐 北京精奇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1.0

https://mp.weixin.qq.com/s/QZeILzyK4GbxfQm1foYkUw
https://mp.weixin.qq.com/s/QZeILzyK4GbxfQm1foYkUw
https://mp.weixin.qq.com/s/QZeILzyK4GbxfQm1foYk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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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信部通报 2019 年第二批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12

根据工信部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第

二批）通报”，截至通报发布之日，尚有 15 款 App 未就个人信息收集的违

法违规行为完成整改。工信部要求该等 App 应在 2020 年 1 月 17 日前完成

整改工作，逾期未完成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罚。

经过我们的总结，本次通报中的侵害用户权益 App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应的

存在该问题的 App 数量统计如下表所示：

问题类型 存在此问题的 App 数量 占比

私自收集个人信息 9 60%

私自共享给第三方 8 53%

不给权限不让用 6 40%

过度索取权限 3 20%

账号注销难 3 20%

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 1 7%

本次通报的第二批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的主要问题类型集中于“私自收集个

人信息”与“私自共享（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工信部亦表明后续将以专

项整治行动为契机，持续加强对 App 的监督检查，形成常态化监管机制。

(三) 某社交媒体 App 因数据泄露被工信部约谈13

2020 年 3 月 21 日，某社交媒体 App 因用户查询接口被恶意调用导致 App

数据泄露问题被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约谈。

工信部要求某社交媒体 App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对照工信部等四部

门制定的《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数据安全隐患，包括加强用户信息分类分级保护，强化用户查询接口风

险控制等安全保护策略；加强企业内部数据安全管理，定期及新业务上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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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展数据安全合规性自评估；在发生重大数据安全事件时，及时告知用户

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四) 工信部通报 2020 年第一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14

2020 年 5 月 15 日，工信部通报了在其组织的检查活动中存在问题且尚未

完成整改的 16 款 APP，并要求此 16 款 APP 在 5 月 25 日前完成整改落实

工作，否则将采取相关处置工作。

经过我们的总结，本次通报中的 APP 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统计如下表所示：

问题类型 存在问题 App 数量 占比

私自收集个人信息 13 81%

私自共享给第三方 5 31%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 4 25%

不给权限不让用 5 31%

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 3 19%

过度索取权限 6 38%

账号注销难 3 19%

(五) 工信部通报 2020 年第二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15

2020 年 7 月 3 日，工信部通报了在其组织的检查活动中存在问题且尚未完

成整改的 15 款 APP，并要求此 15 款 APP 在 7 月 14 日前完成整改落实工

作，否则将采取相关处置工作。

经过我们的总结，本次通报中的 APP 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统计如下表所示：

问题类型 存在问题 App 数量 占比

私自收集个人信息 10 67%

私自共享给第三方 6 40%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 3 20%

不给权限不让用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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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 5 33%

过度索取权限 6 40%

账号注销难 2 13%

五、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执法活动

(一) 天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疫情防控 App 专项通报16

2020 年 3 月，中共天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对疫情防

控类 App 的专项治理活动，并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对存在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违规问题的 7 款 App 发布了专项治理情况通报，其中涵盖了对数款小程

序违规问题情况的通报。

经过我们的总结，本次通报中的 App 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统计如下表所示：

问题类型 存在问题 App 数量 占比

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时，未同步告知用户信息使用

目的

7 100%

未向用户提供个人信息更正、删除功能或未提供

投诉、举报渠道

7 100%

在 App 或小程序中无法找到隐私政策 5 71%

以默认选择同意等非明示方式取得用户对隐私

政策的同意

2 29%

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向用户显示隐私政策 1 14%

(二) 关于防疫服务类和复工复产类 App 的数据安全隐患的测评结果17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对市场上出现的防疫服务类和复工复

产类 App 进行了测评，并于 2020 年 3 月 22 日发布了测评结果——“助力

防疫抗疫、复工复产，App 数据安全不容忽视”，对该等 App 的典型数据

安全隐患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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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们的总结，防疫服务类和复工复产类 App 存在的主要数据安全隐患

和违规问题如下表所示：

软件类型 关注要点 违规事例列举

防疫服务类

（如医药产品网

购平台）

医疗和健康隐

私数据的保护

某医药平台 App 在首次启动、登录、注册

界面未以显著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

某医药平台 App 申请收集个人信息权限未

同步说明使用目的。

在线教育类 未成年人信息

的保护

某在线教育 App 在隐私政策中提及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类型和其业务功能对应关系

不清。

某作业辅导 App 在申请可收集个人信息的

定位、存储权限时，未同步说明目的。

某在线教育 App 无明确的隐私政策更新机

制及通知用户方式。

远程办公类 员工信息及企

业核心数据的

保护

某视频会议 App 在用户注册账号时，未经

用户自主操作，默认勾选“阅读并同意”选

项。

某协同办公 App 将隐私政策夹杂在服务条

款中，且未在隐私政策中逐一描述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类型、目的等规则。

某协同办公 App 功能界面、客服电话、电

子邮箱等各渠道均无法要求删除文档、个人

信息等数据。

某网络会议 App 启动、登录、注册界面均

未提示用户阅读其隐私政策。

针对上述 App 的安全隐患，测评发布者建议移动 App 使用过程可能涉及个

人敏感信息、企业核心数据的，其运营公司应实现产品的快速迭代，完善产

品防护机制；企业用户一方面应结合自身管理制度，规范各项工作的开展，

梳理数据资产实施分类分级管理，提升企业数据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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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需加强员工数据安全教育培训，确保员工使用过程的数据安全，防止由于

意识不到位导致的安全事件。

六、 其他国家机关的立法实践或执法活动

(一) 2020 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明确提出“个人信息权”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度司

法解释立项计划》（法办[2020]71 号），计划 2021 年上半年完成《关于审

理个人信息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首次明确提出“个人信息权”的概念。此前，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未明文规定“个人信息权”这一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

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

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

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该规定被视为全面开展个人信息保护

立法的重要信号。尽管如此，该条款中，也未将“个人信息”明确为“个人

信息权”这一法定权利，与民法总则明文规定的物权、肖像权、名誉权、荣

誉权、隐私权等法定权利似有不同。本次《关于审理个人信息权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最终成文值得期待，其应有利于在司法审判实践

中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明确个人信息收集者的合规边界。

(二)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监测发现 25 款违规移动应用18

2020 年 4 月 10 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在“净网 2020”专项行

动中发现并公布了 25 款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的外卖、医疗和在线教育类移

动应用。

经过我们的总结，本次报道中的移动应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统计如下表所

示：

问题类型 存在问题 App 数量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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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私权限 21 84%

未说明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规则 2 8%

未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功

能
2 8%

(三) 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发布《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报告

（2019）》（“《APP 治理报告》”）19

2020 年 5 月 26 日，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发布了《APP 治理报告》。《APP

治理报告》指出，2019 年各部门深化 APP 个人信息安全治理工作，其中，

工信部开展的“APP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共对 236 款 APP

运营者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并公开通报 56 款 APP、下架 3 款 APP；公安部

开展的“净网 2019”专项行动，共检测评估 3.1 万余款 APP，依法整改 2090

款 APP，依法查处 1121 款 APP，集中曝光了 100 款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行为的 APP；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的“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

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共立案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

息案件 1474 件，查获涉案信息 369 万余条，罚没款 1946 万余元，组织执

法联动 4225 次，开展行政约谈 3536 次。

《APP 治理报告》还指出，2020 年将持续开展 APP 举报受理和检测评估工

作，并拟将 APP 治理关注范围从 APP 自身扩展至移动设备生产商（手机厂

商）、APP 分发平台（应用商店）、第三方（第三方 SDK、合作伙伴）等

多方主体构建成的移动生态整体。

(四)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首批拟备案金融类 APP 名单20

2019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布金融行业标准

加强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安全管理的通知（银发〔2019〕237 号）》，

要求金融机构按照规范对 APP 进行整改，并向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进行备

案。

2019 年 12 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启动了客户端软件实名备案工作。客户

端软件备案工作启动以来，各金融从业机构积极向协会登记有关备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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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9 日，经综合审核并结合相关机构测评和公示情况，中国互

联网金融协会公布了首批拟备案的金融类 APP 名单，该名单涉及工商银行、

支付宝、微信等 33 家机构 73 款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

后记：

海问在网络安全、数据合规领域积累丰富的经验，亦持续关注不断更新的法律法
规及与数据合规有关的时事热点。您可通过如下链接浏览此前的《海问观察：网
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

《海问观察：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2019 年 9 月上半月）

《海问观察：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2019 年 9 月下半月-10 月上半月）

《海问观察：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2019 年 10 月下半月-11 月）

《海问观察：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2019 年 12 月）

《海问观察：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2020 年 1 月-6 月）：监管规则（上）

《海问观察：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动态》（2020 年 1 月-6 月）：监管规则（下）

1 来源请见杭州互联网法院微信公众号，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_VhGY8un6LqGxuJjQsr5gQ
2 来源请见中国法院网，网址：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6/id/5264431.shtml
3 来源请见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网站，网址：

http://www.samr.gov.cn/xw/df/202006/t20200611_316968.html
4 来源请见浙江政务服务网，网址：

http://www.zjzwfw.gov.cn/zjzw/punish/frontpunish/detail.do?unid=330104652004179000010&

webid=2&guid=33010409202004000200000000154079
5 来源请见“青岛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94729591&ver=2460&signature=1m4FVD9J

H0C72zTU1ELESzbDitjZuK7PZOuP9wY2FPll7WDv5G7Uj6DhnGQMYhQU1tPSGDCr9oOX1i5k3RY

Mj40WCRmo7-Q8FSjNVcmMLP6qGXT2*m1oUZoTwRt0AEsI&new=1
6 来源请见广东政法网，网址：http://www.gdzf.org.cn/wzsjb/sjbds/202006/t20200622_1035786.html
7 来源请见“宿豫警方”微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PqHnIouRoqQLaeJAd8u6eA
8 来源请见“河南网警”微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JsapjSKQHYU3Il3yNcKeEQ
9 来源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网址：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6/content_5502912.html
10 来源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网址：

http://www.mps.gov.cn:8080/n2254098/n4904352/c7200720/content.html
11 来源请见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UUrG-G3fjNCaFOelrXJiMA。
12 来源请见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wSsWO9e-3glzsRH7tnCqVg。

https://mp.weixin.qq.com/s/sgBWVe9MQ9cINMLkde2uRw
https://mp.weixin.qq.com/s/xY3XPikzkyPmzJKpasBtPg
https://mp.weixin.qq.com/s/xY3XPikzkyPmzJKpasBtPg
https://mp.weixin.qq.com/s/Z5eBcgcu_fIUltp_2e5nxQ
https://mp.weixin.qq.com/s/Z5eBcgcu_fIUltp_2e5nxQ
https://mp.weixin.qq.com/s/QZeILzyK4GbxfQm1foYkUw
https://mp.weixin.qq.com/s/QZeILzyK4GbxfQm1foYkUw
https://mp.weixin.qq.com/s/l9quA-b7E3c6TGIfTPzx3A
https://mp.weixin.qq.com/s/fEDe08P8EK6kdbaWQDKq6g
https://mp.weixin.qq.com/s/_VhGY8un6LqGxuJjQsr5gQ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6/id/5264431.shtml
http://www.samr.gov.cn/xw/df/202006/t20200611_316968.html
http://www.zjzwfw.gov.cn/zjzw/punish/frontpunish/detail.do?unid=330104652004179000010&webid=2&guid=33010409202004000200000000154079
http://www.zjzwfw.gov.cn/zjzw/punish/frontpunish/detail.do?unid=330104652004179000010&webid=2&guid=33010409202004000200000000154079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94729591&ver=2460&signature=1m4FVD9JH0C72zTU1ELESzbDitjZuK7PZOuP9wY2FPll7WDv5G7Uj6DhnGQMYhQU1tPSGDCr9oOX1i5k3RYMj40WCRmo7-Q8FSjNVcmMLP6qGXT2*m1oUZoTwRt0AEsI&new=1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94729591&ver=2460&signature=1m4FVD9JH0C72zTU1ELESzbDitjZuK7PZOuP9wY2FPll7WDv5G7Uj6DhnGQMYhQU1tPSGDCr9oOX1i5k3RYMj40WCRmo7-Q8FSjNVcmMLP6qGXT2*m1oUZoTwRt0AEsI&new=1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94729591&ver=2460&signature=1m4FVD9JH0C72zTU1ELESzbDitjZuK7PZOuP9wY2FPll7WDv5G7Uj6DhnGQMYhQU1tPSGDCr9oOX1i5k3RYMj40WCRmo7-Q8FSjNVcmMLP6qGXT2*m1oUZoTwRt0AEsI&new=1
http://www.gdzf.org.cn/wzsjb/sjbds/202006/t20200622_103578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PqHnIouRoqQLaeJAd8u6eA
https://mp.weixin.qq.com/s/JsapjSKQHYU3Il3yNcKeEQ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6/content_5502912.html
http://www.mps.gov.cn:8080/n2254098/n4904352/c7200720/content.html
https://mp.weixin.qq.com/s/wSsWO9e-3glzsRH7tnCq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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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来源请见工信部报道，网址：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24/n3057728/c7832289/content.

html
14 来源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网址：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911907/content.

html
15 来源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网址：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993641/content.

html
16 来源请见天津网信办报道，网址：

https://www.tjcac.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0&id=3784
17 来源请见网信办报道，网址：http://www.cac.gov.cn/2020-03/22/c_1586425978201956.htm
18 来源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网址：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0/content_5500961.htm
19 来源请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网址：

http://www.cac.gov.cn/2020-05/26/c_1592036763304447.htm
20 来源请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网址：

http://www.nifa.org.cn/nifa/2955675/2955761/2988187/index.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24/n3057728/c7832289/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24/n3057728/c7832289/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911907/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911907/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993641/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993641/content.html
https://www.tjcac.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0&id=3784
http://www.cac.gov.cn/2020-03/22/c_158642597820195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0/content_5500961.htm
http://www.cac.gov.cn/2020-05/26/c_1592036763304447.htm
http://www.nifa.org.cn/nifa/2955675/2955761/2988187/index.html

